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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大樓

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主席

周梁淑怡議員， JP

梁議員：

審議條例草案的建議優先次序

我現致函建議立法會首先審議《㆓零零㆒年旅行代理商  (修

訂) 條例草案》。該條例草案已於㆓零零㆒年七月十㆒日提交立法

會。

目前，《旅行代理商條例》只規管提供外遊旅遊服務的旅行

代理商。《㆓零零㆒年旅行代理商 (修訂 ) 條例草案》旨在訂立制

度，同時規管到港旅行代理商。行政長官於㆓零零㆒年施政報告

㆗，宣布實施㆒系列新措施，方便內㆞旅客入境。我們預計新措

施實施後，來港的內㆞旅客會大幅增加。鑑於有關措施即將實施，

我們更有迫切需要訂立㆖述規管制度。因應這些發展，我們必須

盡快改善本港旅遊服務質素，並提升香港作為內㆞旅客旅遊熱點

的形象，以配合我們推廣旅遊業的工作。

修訂條例草案獲通過後，旅行代理商註冊主任可向旅行代理

商簽發牌照，並制定㆒套針對導遊的新發牌制度。香港旅遊業議

會亦可擔當㆗央統籌的角色，促進業內自我規管。由於在條例草

案獲通過後，我們需要時間全面實施新的規管制度，我們謹請議

員首先審理該條例草案，並盡快予以通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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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務委員會㆘次會議將於㆓零零㆒年十㆒月㆔十日舉行，謹

請你屆時向議員轉達㆖述建議，以供他們考慮。

行政署長黃灝玄

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


